
市场监管之窗14~15
MARKET SUPERVISION第 期311

E-mail:bqb@cnnb.com.cn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宁波市民营企业协会
宁波市个体劳动者协会
东南商报 合办

2017年10月31日 星期二 编辑：钱元平 雷军虎 组版：余佳维 美编：徐 哨

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
院投入使用，投资近1亿
元，实验室面积 6500 平
方米，最近刚刚通过国家
CNAS认证。完成食品检
测机构招投标工作，遴选

7家第三方检测机构，成
为全市食品检验检测的技
术支撑。以镇乡农产品检
测站、农贸市场快检室为
平台，深入开展农产品定
量和定性检测，积极构建

农产品检验检测网络。今
年以来，全市已完成食品
（农产品） 抽样检验 4 万
多批次，涵盖 31 大类，
问题产品处置率达100%。
通讯员 张淑蓉 李莉

“双11”快到了，您有决定
网购吗？您所选购的商品适用七
日无理由退货吗？您了解关于七
日无理由退货的详细规定吗？且
看市场监管部门为您细作解答。

四类商品明确规定不适用

首先，不是所有的网购商品
都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今年3
月15日正式实施的《网络购买
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
明确规定，以下四类商品不适用
七日无理由退货：一是消费者定
制的商品；二是鲜活易腐的商
品；三是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
封的音像制品以及计算机软件等
数字化商品；四是交付的报纸或
者期刊。

也就是说，消费者在网购以
上四类商品时，请务必考虑仔细
后谨慎下单，切不可盲目以为

“反正可以无理由退货，先买了
看看再说”。

三类商品经消费者在购
买时确认可以不适用

由于一些电商擅自对不适用
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进行扩大
解释，暂行办法补充了以下三类
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可以不适
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一是
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
健康，或者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
改变的商品；二是一经激活或者
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三
是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或
者有瑕疵的商品。

值得注意的是，此三类不适
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必须
明确标注并经消费者确认。如果
没有经过消费者确认，消费者有
权申请七日无理由退货，网络商
品销售者不得拒绝。

界定“商品完好”有标准

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消费
者退回的商品应当完好。明确规
定了界定商品完好的标准，为消
费者网购退货提供了更好的依
据，比如基于检验拆开包装视为
完好，商家以后将不能以此为理
由拒绝退货。

商品完好的内涵和标准是：
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

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
齐全的，视为商品完好。

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
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
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
影响商品的完好。

超出查验和确认商品品质、
功能需要而使用商品，导致商品价
值贬损较大的，视为商品不完好。

暂行办法还根据不同行业经
营特点和不同类别商品性质，明
确了三大类商品“不完好”的判
定标准：

1.食品 （含保健食品）、化
妆品、医疗器械、计生用品的一
次性密封包装被损坏的；

2.电子电器类进行未经授权
的维修、改动、破坏、涂改强制性
产品认证标志、指示标贴、机器序
列号等，有难以恢复原状的外观
类使用痕迹，或者产生激活、授权
信息、不合理的个人使用数据留
存等数据类使用痕迹的；

3.服装、鞋帽、箱包、玩具、家
纺、家居类商标标识被摘、标识被
剪或商品受污、受损的。

无理由退货程序

1.选择无理由退货的消费者
应当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向
网络商品销售者发出退货通知，
七日自签收的次日开始起算；

2.网络商品销售者收到退货
通知后，应及时向消费者提供真
实准确的退货地址、联系人、联
系电话等有效联系信息；

3.消费者获得上述信息后应
及时退回商品，并保留退货凭
证；

4.网络商品销售者应在签收
退回商品之日起七日内，向消费
者返还已支付的商品价款。

相关赠品、运费及退款处理

暂行办法提出，消费者退货
时应当将商品本身、配件及赠品
一并退回。赠品包括赠送的实
物、积分、代金券、优惠券等。
如果赠品不能一并退回，经营者
可以要求消费者按照事先标明的
赠品价格支付赠品价款。

此外，商品退回所产生的运
费依法由消费者承担。网络商品
销售者可以与消费者约定退货方
式，但不应当限制消费者的退货
方式。网络商品销售者可以免费
上门取货，也可以征得消费者同
意后有偿上门取货。

退款方式比照购买商品的支
付方式。经营者与消费者另有约
定的，从其约定。除征得消费者
明确表示同意的以外，网络商品
销售者不应当自行指定其他退款
方式。

有一点需注意，消费者购买
商品时采用信用卡支付方式并支
付手续费的，网络商品销售者退
款时可以不退回手续费。消费者
购买商品时采用信用卡支付方式
并被网络商品销售者免除手续费
的，网络商品销售者可在退款时
扣除手续费。

通讯员 刘伟芬

近年来，在全市各地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成效
明显，食品（农产品）总体合格率稳中有升。 细说网购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食品安全工作，将其列入
党委政府重点工作和民生
实事工程，纳入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平安宁波”建
设、政府工作目标责任制
等考评体系。今年年初，
更是连续召开全市食品安
全工作会议、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创建推进会、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部署
会，科学安排，统筹推
进 。 市 政 府 、 各 区 县
（市） 政府、镇乡 （街
道）、村（社区）、部门及
企业，层层签订责任书，
逐级压实责任。

近年来，在全市各地

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成
效明显，食品 （农产品）
总体合格率稳中有升，其
中大宗食品合格率保持在
98%以上，没有发生区域
性和系统性的食品安全事
件，食品安全形势持续向
好。

全市各地各相关部门
紧紧围绕“四个明显提升”
的目标，牢牢把握“两个关
键”，积极推进“两城联创”
工作，在去年中期评估中位
列第二批15个创建城市第

一名。在此基础上，市创建
办坚持问题导向，加强业务
指导、督查考核、评估通报，
积极通过查问题、找短板、
亮标杆、明方向，进一步提
升创城实效。

与此同时，各级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多措并
举，扎实推进，进展良
好。目前，慈溪市、鄞州
区已经通过首批浙江省食
品安全创建综合评定验收。

2015年，宁波市政府
出台《关于加强食品安全
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
全市食品安全工作“设计
图”，并按照“设计图”
的总要求，进一步细化

“线路图”“施工图”，先
后出台食品生产、流通、
餐饮、保健食品、应急、

信用等子体系，从制度上
构建起各个层面的食品安
全“一张网”。同时，全
面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
治理体系、保障支撑体
系、信用监管体系、预警
应急体系和社会共治体
系，宁波市食品安全工作

“一网五体系”工程渐趋

完善，并正积极发挥实
效。

按照“15个一”的标
准，扎实推进镇乡 （街
道） 食安办规范化建设，
目前全市153个镇乡 （街
道） 已全部完成省市级规
范 化 达 标 创 建 ， 其 中
83.5%达到省级规范要求。

食品安全“两城联创”全面推进

强化食品安全党政同责

食品安全基层网络进一步深化

多元化的食品检验检测体系形成

我市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建设显成效
食品（农产品）总体合格率稳中有升


